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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2）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新絲路文旅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41,225 255,379
銷售成本 (140,475) (147,037)

毛利 100,750 108,342
其他收益 22,258 12,619
銷售及分銷開支 (79,567) (96,466)
行政開支 (77,941) (69,629)
其他經營開支 – (178,732)

來自經營業務之虧損 5 (34,500) (223,866)
財務成本 6 (3,544) (3,947)

除稅前虧損 (38,044) (227,813)
稅項 7 (2,846) 1,911

年內虧損 (40,890) (225,902)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5,336) (193,044)
 非控制性權益 (5,554) (32,858)

(40,890) (225,90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9 (1.81)港仙 (11.5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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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 (40,890) (225,902)

其他全面虧損，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7,059) (10,713)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57,949) (236,615)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1,816) (200,650)
 非控制性權益 (6,133) (35,965)

(57,949) (23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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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9,338 27,678
 物業、廠房及設備 583,864 294,520
 無形資產 10 458,732 9,192
 可供出售投資 1,728 1,810
 商譽 11 75,221 –
 遞延稅項資產 3,203 –

1,152,086 333,200

流動資產
 存貨 229,227 248,056
 庫存物業 281,452 –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2 34,536 23,052
 預付款項、已付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1,363 32,659
 應收短期貸款 7,289 –
 可收回稅項 – 1,270
 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 305,867 105,455

939,734 410,492

總資產 2,091,820 743,692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22,685 16,685
 儲備 725,020 378,725

747,705 395,410
非控制性權益 367,112 66,039

總權益 1,114,817 46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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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2,799 15,711
 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481,674 –
 定額福利負債淨額 5,082 –
 銀行借款－一年後到期 60,315 –

659,870 15,71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3 49,581 48,548
 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169,170 152,402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制性權益持有人欠款 4,101 –
 應付關連方欠款 32,011 1,263
 直接控股公司貸款 50,000 –
 銀行借款－一年內到期 6,216 63,150
 遞延收益 5,377 –
 應付稅項 677 1,169

317,133 266,532

總負債 977,003 282,243

總權益及負債 2,091,820 743,692

流動資產淨值 622,601 143,96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74,687 47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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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i) 本集團已採納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下列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自本集團於二零一
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起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期

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期

間）

本年度應用該等修訂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ii) 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釐清可接納之折舊及攤銷方法1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合併的例外規定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法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期間）1

1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採納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首份年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生效，允許提早採納
3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採納
4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強制生效日期將予以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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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遵例聲明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新公司條例（第622章）所載有關編製賬目、
董事會報告及審核之條文已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此外，上市規則所載
有關年度賬目之披露規定已參考新香港公司條例而修訂並藉此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精簡一致。因此，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之資料呈列及披露已予修訂以遵守此等新規定。而截
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比較資料已根據新規定於綜合財務報表內呈列或披露。根據前香
港公司條例或上市規則在以往須予披露但根據新香港公司條例或經修訂之上市規則毋須披露之資料，在綜合
財務報表中並無披露。

2.2 編製基準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除若干金融工具於每個報告期末以公平值計量外，均按歷史成本計量原則。

年內，本公司完成收購新華聯錦繡山莊開發株式會社（「錦繡山莊」）。由於本公司及錦繡山莊於收購事項前
後均由新華聯國際置地有限公司（「國際置地」）共同控制，收購事項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指引第
5號共同控制合併之合併會計法以合併會計法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入賬為業務合併。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錦
繡山莊之財務狀況、業績及現金流量，猶如收購事項自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即國際置地完成收購本公
司之日）已發生。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共同控制之業務合併並無對本集團之損益表有重
大影響。錦繡山莊之資產及負債已併入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入賬。

3. 收益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生產及分銷葡萄酒 164,022 161,607

生產及分銷中國白酒 75,036 93,772

博彩娛樂業務 2,167 –

241,225 255,379

4. 分部資料

根據本集團內部財務報告架構，本集團按其產品及服務確定經營分部。經營分部由指定為「主要經營決策
者」之高級管理層確定，並決定分部之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有四個呈報分部，分別為(i)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生產及分銷葡萄酒；(ii)於中國生產及
分銷中國白酒；(iii)於南韓開發及經營海外房地產及文化旅遊業；以及(iv)於南韓經營博彩娛樂業務。
管理層以本集團營運資料為基準確定有關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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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表載列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本集團呈報分部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葡萄酒類 中國白酒類 文化旅遊 博彩娛樂 總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部客戶收益 164,022 161,607 75,036 93,772 – – 2,167 – 241,225 255,379

          
分部溢利（虧損） 8,228 (109,855) (10,627) (100,787) (6,643) – 1,739 – (7,303) (210,642)

        
未分配公司收入 151 847
未分配公司支出 (27,348) (14,071)
財務成本 (3,544) (3,947)

          
除稅前虧損 (38,044) (227,813)
稅項 (2,846) 1,911

          
年內虧損 (40,890) (225,902)

上述呈報之分部收益來自外部客戶收益。於本年度並無分部間銷售。

呈報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收益及開支經計入呈報分部錄得之銷售及產生之開支或該等分
部應佔資產折舊或攤銷後分配至呈報分部。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得之溢利（所產生之虧損）未經分配中央行
政費用，包括董事酬金、財務成本及稅項。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之報告，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
現。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表載列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本集團呈報分部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葡萄酒類 中國白酒類 文化旅遊 博彩娛樂 總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74,886 497,004 213,096 241,111 804,398 – 577,160 – 2,069,540 738,115
未分配 22,280 5,577

          
2,091,820 743,692

          
分部負債 135,853 143,287 46,994 56,260 516,547 – 38,213 – 737,607 199,547
未分配 239,396 82,696

          
977,003 282,243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在分部之間資源分配而言，所有資產分配至呈報分部，惟以整體進行管理之若干資產
除外。商譽及所有負債分配至呈報分部，惟以整體進行管理之銀行借款、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金融負債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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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以下為計量分部溢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所計入之款項：

葡萄酒類 中國白酒類 文化旅遊 博彩娛樂 總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添置非流動資產 15,965 18,917 6,660 5,144 – – – – 22,625 24,061

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 12,827 15,398 6,971 7,029 760 – – – 20,558 22,427

土地使用權攤銷 230 234 575 587 – – – – 805 821

無形資產攤銷 715 437 – – – – – – 715 437

舊貨撇減 – – – 7,928 – – – – – 7,928

商譽減值虧損 – 96,918 – 47,531 – – – – – 144,449

商標減值虧損 – – – 26,355 – – – – – 26,355

有關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收益之10%以上（二零一四年：來自一名主
要客戶約27,684,000港元的收益來自葡萄酒分部）。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中國及南韓。

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之資料按資產所在地區呈列。

外部客戶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239,058 255,379 315,485 333,200

南韓 2,167 – 836,601 –

    

241,225 255,379 1,152,086 3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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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來自經營業務之虧損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經營業務之虧損已扣除以下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42,456 44,83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588 10,428

總員工成本 49,044 55,266

 
核數師酬金 2,600 1,108
無形資產攤銷 715 437
土地使用權攤銷 805 821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19,788 119,9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4,134 1,678
舊貨撇減* – 7,928
商譽減值虧損* – 144,449
商標減值虧損* – 26,35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577 22,437
研發成本 895 60
經營租賃下之最低租賃費用：
 －土地及樓宇 2,397 1,771

* 該等項目已計入綜合損益表之「其他經營開支」。

6. 財務成本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3,544 3,947

7. 稅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11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2,846 3,345
  －往年撥備不足 – 1,322
 南韓企業所得稅 – –
遞延稅項 – (6,589)

  
2,846 (1,911)

香港利得稅

兩個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四年：16.5%）之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估計未動用稅項虧損約102,31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87,478,000港
元），可用作對銷未來溢利。由於未能估計未來溢利趨勢，故未有確認任何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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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格里拉酒業股份有限公司已成功向中國雲南省稅務局申請稅項
減免，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為期三年按15%稅率繳稅，稅項減免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
滿。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稅項減免獲中國雲南省稅務局重續，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
為期三年按20%稅率納稅。

所有其他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均按25%（二零一四年：25%）稅率繳稅。

南韓企業所得稅

株式會社黃金海岸（「黃金海岸」）及錦繡山莊於南韓成立，須繳付南韓企業所得稅，有關稅項乃根據相關南
韓企業稅法之應課稅收入釐定之累進稅率（最高為200,000,000韓圜，稅率11%）繳稅。

8.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普通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時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35,336) (193,044)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計算每股普通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時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1,955,417,392 1,668,532,146

由於兩個年度內並無存在普通股攤薄情況，故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及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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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形資產

博彩牌照 農地開發 技術知識 商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 16,381 1,962 27,535 45,878
匯兌調整 – (308) (39) (554) (901)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 16,073 1,923 26,981 44,977
收購附屬公司 443,099 – – – 443,099
匯兌調整 7,548 (674) (86) (1,213) 5,575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50,647 15,399 1,837 25,768 493,651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 6,585 1,962 749 9,296
匯兌調整 – (112) (39) (152) (303)
年內扣除 – 408 – 29 437
年內減值 – – – 26,355 26,355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 6,881 1,923 26,981 35,785
匯兌調整 – (282) (86) (1,213) (1,581)
年內扣除 – 715 – – 715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7,314 1,837 25,768 34,919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50,647 8,085 – – 458,732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9,192 – –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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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商譽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77,959
收購附屬公司 75,221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3,180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33,510
年內確認減值虧損 144,449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77,959
年內確認減值虧損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7,959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5,221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商譽按以下業務分配至本集團現金產生單位：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葡萄酒業務 – –
中國白酒業務 – –
博彩娛樂業務 75,221 –

  
75,221 –

12.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30至90日（二零一四年：30至90日）之信貸期。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38,337 23,133
減：呆賬撥備 (3,801) (81)

34,536 2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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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及經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2,724 6,027
30日以上至60日內 1,685 –
60日以上至90日內 666 1,082
90日以上至180日內 10,641 15,943
180日以上至360日內 8,820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34,536 23,052

  
代表：
應收關連方款項 20,967 17,969
應收第三方款項 13,569 5,083

  
34,536 23,052

所有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均以人民幣及韓圜計值。

呆賬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81 257
匯兌調整 (5) (5)
收購附屬公司 3,725 –
年內撇銷未收回款項 – (17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3,801 81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被認為無須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過期及未減值 15,075 7,109

逾期一至六個月 10,641 15,943

逾期六個月至一年 8,820 –

  

34,536 23,052

未過期亦未減值之應收賬款與近期並無欠款記錄之客戶有關。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與本集團若干過往記錄良好之獨立客戶有關。
根據過往經驗，因其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該等結餘仍可全數被收回，故本公司董事認為無須就有關
結餘作出減值。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增強品。



14

13. 貿易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6,437 38,798

90日以上至180日內 6,713 2,015

180日以上至360日內 16,431 7,735

  

49,581 48,548

貿易應付賬款為免息，而平均信貸期為四個月。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分析

年內，中國致力發展國家經濟升級，由以出口及投資到轉為內需主導。儘管政府已加大力度刺
激內需及消費，經濟增長放緩的勢頭對高端產品的市場構成特別大的影響。

收益

儘管營商環境極具挑戰，本集團仍繼續專注鞏固原來的業務優勢及品牌實力。年內，本集團積
極推進市場以鞏固客戶及品牌的忠誠度，因而仍維持總收入約2.41億港元（二零一四年：2.55億
港元），較去年調整約5.5%。

為應對消費轉型，中國白酒分部仍處於產品組合重整過程，收益因而大幅下降20.0%至7,500萬
港元（二零一四年：9,400萬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之31.1%（二零一四年：36.7%）。

葡萄酒分部扭虧為盈，收益增長1.5%至1.64億港元（二零一四年：1.62億港元），佔本集團總收
益之68.0%（二零一四年：63.3%）。

我們年內新收購的博彩娛樂業務亦為本集團貢獻200萬港元之收益，預期此趨勢將會持續。

生產成本

生產成本減少4.5%至1.40億港元（二零一四年：1.47億港元）。由於中國白酒分部的生產成本較
高，生產成本佔總收益亦稍為上升0.6%至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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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國白酒收益大幅下降，但由於主要生產較高成本之中低端產品為主，生產成本只輕微下
降6.0%至5,1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5,400萬港元），主要反映該產品之生產成本較高。

葡萄酒分部之生產成本減少4.1%至8,9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9,300萬港元），顯示葡萄酒產品
之利潤率有所提升。

毛利

毛利減少7.0%至1.01億港元（二零一四年：1.08億港元），葡萄酒及中國白酒分部各佔7,500
萬港元及2,400萬港元。葡萄酒分部的毛利微升3.2%至45.9%（二零一四年：42.7%），而中國
白酒分部則下降10.2%至31.7%（二零一四年：41.9%），拖累本集團整體的毛利率下跌0.6%至
41.8%（二零一四年：42.4%）。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下降17.5%至8,0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9,600萬港元），此乃由於廣告及推廣
費用下降所致。年內銷售及分銷開支佔收益的百分比減少4.8%至33.0%（二零一四年：37.8%）。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增加11.9%至7,8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7,000萬港元），主要因會計標準併入錦繡山
莊之行政開支700萬港元所致。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一四年其他經營開支包括商譽及商標減值1.71億港元以及舊貨撇減800萬港元。本年並無因
減值而產生撥備。

除稅前虧損

綜合上述各項後本集團除稅前虧損為3,8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虧損2.28億港元）。

稅項

稅項包括即期所得稅及遞延稅項回撥。即期所得稅減少39.2%至3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500
萬港元）。年內並無確認遞延稅項（二零一四年：遞延稅項回撥700萬港元）。

擁有人應佔虧損

年內除稅後虧損4,1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2.26億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3,500
萬港元（二零一四年：1.93億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每股基本虧損1.81港仙（二零一四年：11.5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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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現金及銀行借款

年內，本集團之資金來自配售新股所得款項之淨額、經營業務以及由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及友利
銀行所提供之銀行融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額項目增加
190.0%至3.06億港元（二零一四年：1.05億港元）。年內本集團現金狀況因配售新股而有所改
善。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銀行借款增加5.4%至6,7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
6,300萬港元），主要由於將黃金海岸之銀行借貸綜合入賬所致。本集團大部分借款以人民幣及
韓圜計值。經計及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從業務內部產生的資金及未動用的銀行信貸融
資，我們深信本集團有充裕資金以應付可見將來之債項及業務所需。

資本開支

年內，本集團的總資本開支2,3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2,400萬港元），主要用於購入機器及建
設廠房。預計二零一六年，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4.80億港元，主要為錦繡山莊的開發費用。

存貨

本集團的存貨主要包括製成品、半製成品及原材料。年內存貨減少7.6%至2.29億港元（二零
一四年：2.48億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製成品減少25.7%至4,500
萬港元（二零一四年：6,100萬港元），製成品週轉率（平均期末製成品除以銷售成本）為137
日（二零一四年：155日）。

資產負債表分析

自完成配售新股及收購黃金海岸及錦繡山莊後，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因而大幅改善。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為20.92億港元（二零一四年：7.44億港元），
其中流動資產9.40億港元（二零一四年：4.11億港元）及非流動資產11.52億港元（二零一四年：
3.33億港元）。總資產的增加主要由於(i)確認透過收購黃金海岸所獲博彩牌照4.51億港元；(ii)收
購黃金海岸所得商譽7,500萬港元；(iii)合併錦繡山莊所持土地及物業5.75億港元；及(iv)錦繡山
莊收購南韓濟州土地預付5,100萬港元所致。

本集團的總負債包括流動負債3.17億港元（二零一四年：2.67億港元）及非流動負債6.60億港元
（二零一四年：1,600萬港元）。非流動負債大幅上升主要由於(i)6,000萬港元之短期銀行貸款轉
為長期銀行貸款的重新分類；(ii)就博彩牌照確認遞延稅項負債9,900萬港元；及(iii)併入錦繡山
莊自直接控股公司之長期貸款4.82億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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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總權益包括擁有人權益7.48億港元（二零一四年：3.95億港元）及非控制性權益
3.67億港元（二零一四年：6,600萬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3.0（二零一四年：1.5），負債比率（總借
貸除以總權益）為54.0%（二零一四年：13.7%）。約88.9%借貸來自直接控股公司，該貸款為無
抵押及須於五年內償還。本集團相信兩個比率均處於健康水平，表示本集團能履行其到期長短
期債務。

貿易應收賬款週轉期（平均貿易應收賬款除以收益）為16日（二零一四年：13日）。本集團於二
零一五年並無任何須撇銷的重大呆賬。

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3,7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5,000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概無重大或然負債。

主要供應商及客戶

本集團的五大供應商佔本集團總採購額43.3%（二零一四年：48.0%），最大供應商之採購額佔
本集團總採購額20.6%（二零一四年：16.1%）。除本公司之關連人士雲南金六福貿易有限公司
及華致酒行連鎖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外，本集團之五大客戶佔本集團總收益13.9%（二零一四年：
34.0%），最大客戶之銷售額佔本集團總收益3.5%（二零一四年：7.6%）。

本公司董事、彼等之緊密聯繫人或股東（據董事所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以上）概無於
本集團首五大供應商或客戶中擁有任何實益權益。

政府補助

年內，本集團從各地方財政部門獲得合共1,9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1,100萬港元）之財政
補助，以扶持本集團之技術開發。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賬面淨值3,000萬港元（二零一四年：3,900萬港元）
之土地、物業、廠房及設備抵押作為一般銀行授信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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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收益、支出、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港元及韓圜計值。

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於南韓之附屬公司以韓圜及人民幣計值，人民幣波
動之影響較低，因此預期無重大匯率風險，故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但為加強整體風險
管理，本集團已加強財政管理能力並密切注意貨幣及利率的波動，在適當時候引入合適之外匯
對沖政策以防範相關風險。

重大收購及出售

收購黃金海岸51.5%股權之主要交易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株式會社黑石度假村（「黑石」）訂立買賣協議，以
258,876,000港元收購206,000股黃金海岸股份，相當於其全部已發行股本之51.5%（「收購事
項」）。

認購錦繡山莊股份之主要及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錦繡山莊及黑石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出資
153,916,000港元認購2,707,848股錦繡山莊股份，相當於其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55%（「認購
事項」）。

收購事項及認購事項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黃金海岸及錦繡山莊成為本公司之
非全資附屬公司。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之通函。

除上文所披露外，年內本集團並無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重大事項。

僱員資料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870名（二零一四年：869名）全職僱員，其中
350名屬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職位、258名屬生產職位、80名屬管理職位及182名屬行政職
位。本集團的酬金政策按個別員工的表現而定，並每年作出檢討。本集團亦會根據適用之法
律及法規為僱員提供醫療保險及強積金計劃（視乎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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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回顧

二零一五年，面對世界各地市場動盪不息，全球經濟依然受壓。除美國外，新興市場及發展
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持續受到商品、貨幣及中國陰霾的影響。商品方面特別是油價的急挫為全
球疲弱的經濟增添通縮壓力。商品價格下降，加上歐洲、日本及其他主要國家實施種種經濟
量寬措施，大大影響新興市場的資金流入，加重了各國匯率壓力，增添市場波動性。中國經
濟更面臨增速放緩，更因全球經濟波動及國內經濟減速，二零一五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率由二零一四年7.3%降至6.9%。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公佈，鑒於中國之經濟轉型，全
球經濟增長亦將因而放緩，更可能出現下行風險。

主要股東及董事會變動

二零一五年，本公司亦出現重大股東變動。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新華聯國際置地有
限公司（「國際置地」，一間為新華聯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
號：000620）的全資附屬公司）與當時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的JLF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JLF」）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現金代價555,139,312港元（相當於每股銷售股份0.66港元）收購
JLF所持841,120,169股本公司股份（相當於本公司50.41%權益）。交易已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九
日完成，其後國際置地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根據相關收購合併守則向公司的其他股東作出無
條件全面收購。全面收購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結束並成立現時的董事會。新華聯集團通
過國際置地持有本公司50.42%權益，再加上新華聯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原所持之12.94%的股份權
益，新華聯集團成為當時持有本公司63.36%股權的控股股東。

公司名稱變更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將本公司名稱易名為「New 
Silkroad Culturaltainment Limited」，並採納「新絲路文旅有限公司」作為第二中文名
稱。於完成所有易名手續後，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起正式啟用新名稱。更改公司名
稱具重大意義，不但顯示控制權及管理權的變更，於目前的經濟環境，更標誌著新華聯集團
銳意將本公司發展成集團的國際旗艦，複製其中國的成功經驗。

配售新股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四日宣佈透過配售6億新股每股0.66港元從股票市場集資3.96億港元。
配售事項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獲通過，並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日完成。
於完成配售事項後，新華聯集團持有本公司的股權被攤薄至46.6%。所籌集的額外資金不但鞏
固本公司的財務狀況，更令本公司可於日後用以抓緊於韓國濟州的投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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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濟州的收購

本公司面對每況愈下的葡萄酒及中國白酒業務，為加強業務之多元化及分散投資風險，一直在
尋找合適的策略投資機遇。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終於宣佈收購黃金海岸51.5%權益及認
購錦繡山莊經擴大股本中55%權益。

黃金海岸持有濟州的博彩牌照，並自二零一零年起於當地的KAL酒店營運賭場。另外錦繡山
莊擁有多幅相連地塊，總佔地面積約1,800畝（相當於約120萬平方米），擬發展成集住宅及商
用物業、酒店、購物及娛樂綜合大樓的綜合度假村（「錦繡山莊項目」）。錦繡山莊項目於二零
二零年落成後將成為濟州最大的綜合度假村之一。本公司相信，黃金海岸所持有博彩牌照不
僅是稀缺資產，錦繡山莊項目與本集團的未來發展計劃亦能夠發揮協同效益。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功完成兩項收購項目，標誌著本集團踏入新的里程碑，讓本集
團能夠進軍旅遊業發展蓬勃的城市，參與博彩娛樂及綜合度假村業務。綜合度假村及房地產
業務、博彩及娛樂業務，與現時的葡萄酒及白酒業務，將成為本集團短、中、長線的三大核
心策略，將在不同階段為股東帶來豐厚的回報。

業務回顧

葡萄酒及白酒業務

儘管面對艱難市況，我們於核心市場進行了大規模之宣傳及品牌建設活動後，葡萄酒及白酒業
績已有所復甦。年內，香格里拉酒業的收益微升約1.5%至1.64億港元（二零一四年：1.62億港
元），更甚是其已扭虧為盈，預期業績將持續向好。玉泉酒業仍處於產品組合的調整過程，年
內，白酒的收益仍呈下降趨勢，惟利潤率已稍有改善，經營虧損亦有所收窄。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入為2.41億港元，較去年2.55億港元微降
5.5%，收入下降主要由於年內白酒收益下降所致。撇除去年就有關滯銷存貨撥備800萬港元以
及商譽及商標計提減值1.71億港元合共作出約1.79億港元的一次性調整，本集團的總經營成本
下降5.2%至1.58億港元（二零一四年：1.66億港元）。本集團股東應佔虧損為3,500萬港元，較去
年改善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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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持續性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我們業務發展及成功的重要組成部分，本集團致力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
為推動企業的社會責任，本年我們首度於年報中披露有關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的報告，以
突顯我們於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的責任，工作的透明度及在相關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及貢獻。

展望

展望來年，全球經濟仍然波動。儘管美國結束零利率時代，雖反映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市場的信
心，惟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復甦步伐仍然相當緩慢，新興市場經濟的下行壓力仍然顯著。由於
各大央行實施的貨幣政策愈趨分歧，加上地緣政局進一步緊張，全球經濟仍將疲弱。面對嚴峻
的經營環境，我們專業的管理團隊將憑藉其在應變能力方面的超卓往績，繼續專注鞏固我們的
業務優勢及領先的市場地位。我們對未來數年本集團的增長潛力充滿信心。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本公司與鄭熙泰先生（「鄭先生」，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黃金海岸之
代表理事）訂立買賣協議收購其所持30,000股黃金海岸股份，佔其全部已發行股本之7.5%，代
價為57億韓元（約等於3,700萬港元）。收購事項需遵守申報、公告及年度審核之規定。收購事
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一日之公告。收購完成後，本公司所持黃金海岸之
股份增至59.0％。

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
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6.7條及E.1.2條有所偏離，現解釋如下：

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當時的獨立非執行
董事鄂萌先生及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曹貺予先生（「曹先生」）因海外公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五年七月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五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二零一五年股東周年大會」）。此外，獨立非執行董事曹先生及謝
廣漢先生因海外公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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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及董事委員會主席應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以回應會上之提問。
吳向東先生（當時的董事會及提名委員會主席）因海外公務而未能出席二零一五年股東周年大
會。然而，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吳光曙先生擔任了二零一五年股東周年大會之主席，
且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主席及核數師均有出席二零一五年股東周年大會。本公司認為彼
等之出席已能於二零一五年股東周年大會與股東充份溝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於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丁良輝先生（主席）、曹貺予先生及謝廣漢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
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審核委員會認為，
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乃符合香港現行之最佳慣例。

承董事會命
新絲路文旅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吳光曙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蘇波先生、顏濤先生、吳光曙先生、張建先生、 
杭冠宇先生及劉華明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丁良輝先生、曹貺予先生及謝廣漢
先生。


